附件2
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建设的相关要求
1、 申报原则
 1、坚持总量控制，不得重复建设。教育厅拟新增建设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60个左右，依据《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指南》设定的领域方向申报。申报建设的实验室名称原则上不得与我省现有省厅级（及以上）实验室重复。
2、加强内涵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增建设实验室要能够优化学校科研平台布局结构，支撑科研团队健康发展；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切实推动平台团队一体化建设；要坚持“四个面向”，发挥高校综合优势；要注重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强化高校科技创新和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鼓励校地、校企合作共建。
3、打造专职队伍，重用青年人才。强化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9年1月1日以后生），须全时全职（每年≥8个月），不得兼任其他省级（以上）实验室负责人；贯彻中央精神，大力培养使用青年人才，实验室成员中40岁以下青年人员占比不低于70%，鼓励并优先支持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实验室主任或研究方向、研究团队的负责人。
2、 申报条件
（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的申报范围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部、省属高校。
1、依托学科应为省级以上重点（建设）学科或具有相应的博士学位授予权。
2、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符合科技发展趋势，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属于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的方向，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特色鲜明。具备承担国家或省部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能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3、拥有国内外知名学术带头人和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富于创新、团结协作的优秀研究团队。具有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实验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
4、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实验室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并相对集中；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500万元。
5、实验室管理制度完善，建设高校每年安排一定的经费，确保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有效运行。
（二）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申报范围为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授予权的部省（市）属高校。
1、依托学科应为省级以上重点（建设）学科或具有相应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2、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符合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研究领域属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方向，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达到国内较高水平。具备承担国家或省部重点科研项目和培养较高层次人才的能力，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3、拥有国内知名学术带头人和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富于创新、团结协作的优秀研究团队。具有一支稳定的、较高水平的实验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有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4、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实验室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并相对集中；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
5、实验室管理制度完善，建设高校每年安排一定的经费，确保高校重点实验室有效运行。
3、 提交材料要求
1、《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均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装订成册（不超过100页，一式10份），封面实验室主任签字，学院负责人签字，学院盖章。
2、学院需邀请不少于5位校内外专家，组织召开实验室申报建设专家论证会，填写专家意见表（详见附表），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申报材料。
3、PPT需与申报书内容一致，并由实验室主任配音（时间不超过8分钟）。
4、材料电子版发送至kjcjd@hhu.edu.cn，纸质版提交至河海馆325。



附表
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建设专家论证意见表（样表）
实验室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专家意见：
	


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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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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